南京技师学院校园地下管网更新改造项目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南京技师学院，主要内容为针对检测发现的破损、堵塞、错位等管道缺陷,采用局部开挖等适宜技术进行修复、加固或更换。具体工程概况详图纸及招标文件。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
[bookmark: _GoBack]1、招标范围:土石方工程、雨污水工程、道路工程等，详见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电子图纸:
2、招标文件、答疑;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
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2013;
5、《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7-2013;
6、《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7、江苏省、南京市关于工程造价的相关文件及规定:
8、《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营改增版)、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相关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等;
9、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4号;
10、与设计图纸有关的标准图集等;
11、招标人提供的对招标图纸及清单编制事宜的回复。
四、其他说明
1、道路、铺装、绿化恢复范围以室外道路恢复平面图范围为准；
2、道路、铺装、绿化恢复做法参照室外道路恢复平面图做法为计入清单；
3、本工程聚乙烯实壁管按PE80考虑；
4、地下已知和不明管线维护，施工遇到地下管线进行保护措施，管线保护或破坏时维修更换费用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5、施工期间保障污水正常临时排放费用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6、管道清淤工程量按可研报告上工程量暂计入清单内；
7、水、电费:施工用水电费及生活用水电费用含在综合单价中，水电费用在结算款中扣除；
8、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 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9、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仅作为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唯一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10、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仅作为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唯一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11、施工图未注明施工方法的项目,请投标人按自身施工经验及相应规范做法自行组价,并列入综合单价内。
12、在项目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需提交由专业检测机构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地下管网CCTV检测报告。上述检测费用由施工单位在报价中自行考虑。
